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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开发
2000年，周京长应聘到义乌市雪峰房地产开发公司

（后更名为浙江雪峰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雪峰房产）担
任总经理。2004 年，雪峰房产因开发雪峰商务楼（即现
在的西湖金座）项目拆迁受阻，董事长要求周京长另寻
合作伙伴开发。

2004 年初，周京长经人介绍，与浙江凯恩董事长王
白浪谈判合作开发事宜，商定先由凯恩集团出资从雪峰
房产受让西湖金座项目，再由双方共同开发该项目，并
约定浙江凯恩占股 57%，周京长占股 43%（其中 20%系为
他人代持）。

2004年3月2日，雪峰房产与浙江凯恩签订商品房销售
权转让协议，以原价格8000万元加上补偿金2000万元将雪
峰商务楼项目转让给浙江凯恩。

随后，浙江凯恩出资1000万元，注册成立杭州杭雪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雪房产），由周京长出任总经
理。2005年7月1日，杭雪房产变更为杭州紫晶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晶房产）。

2005年7月27日，周京长与兄长等人先后合伙成立杭
州紫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晶投资）、紫晶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紫晶置业），但这两家公司背后的实际股东
都是周京长。

紫晶投资、紫晶置业两家公司与紫晶房产的名字极为
相似，根据法院一审判决，周京长便是利用这点，将紫晶

房产的 2000 万元资金“移花接木”到了自己名下的这两
家公司。

移花接木
法院一审审查查明，2005年9月19日，身为紫晶房产总

经理的周京长，谎称紫晶房产需要通过杭州上城区解放路
拓宽改造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支付1500万元拆迁
款。于是，周京长便指使出纳许某（另案处理）到银行和指
挥部办理1500万元资金的汇款和背书业务。

许某按照周京长的授意，请求指挥部财务人员将该款
背书至紫晶置业，但遭指挥部财务人员拒绝。周京长便与
指挥部有关人员沟通，谎称打错款，请求帮助将款背书。最
后，1500万元资金背书至紫晶置业。

2005年9月22日，周京长在没有办理资金使用审批的
情况下，以支付工程款的虚假理由，授意许某将紫晶房产的
500万元资金支付至龙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
下简称龙元分公司）。之后，周京长与龙元分公司有关负责
人联系，要求龙元分公司将该500万元资金背书至紫晶置
业，并指使许某去办理汇款和背书业务。

至此，紫晶房产的2000万元资金全部落入由周京长实
际控制的紫晶置业。

捏造诋毁
一审判决书显示，2010年4月，周京长召集金某、吴某等

人，秘密制定了诋毁浙江凯恩及其董事长王白浪的“叔叔计
划”，并对人员进行了分工。

2010年5月4日开始，互联网上出现《揭黑：中国国企第
一贪——用89万侵吞6亿国有资产》等相关文章，捏造王白
浪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用89万侵吞6亿国有资产”等相
关虚假事实。

这些帖子都是由周京长提供原文，通过 QQ 发给在韩
国的吴某，吴某在互联网上散布，周京长再组织紫晶置
业员工等人顶帖、转帖。相关文章在中华网论坛、华声
论坛等网站点击率超过 8 万次，严重损害了浙江凯恩的商
业信誉。

遂昌法院一审审理认为，被告人周京长在担任杭州紫
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
本单位的2000万元人民币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告人周京长故意捏造虚伪事实并
指使他人在互联网上散布，损害了凯恩集团有限公司的商
业信誉，其行为已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两罪并罚，判处有
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罚金人民币10
万元。

网上报料：顺路接同事被当成“黑出租”
据网友“叶落纷飞”在微博上报料，说自己的同事因为

在车站接了另外3名同事而被当地客管部门认为是非法运
营，不但现场扣了车，还告知要罚款 8000 元，扣车 2 个月。
车上4人表示可以提供单位的劳动合同和工资单，也向执
法人员解释如有疑问还能够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明，但执法
人员却表示：开公司车接同事可以，但私家车不可以。

“这件事实在是太冤了！一来我的车没有任何运营标
识，纯私家车；二来我与同事之间非常熟悉，搭车也并不涉
及财物交易，怎么就成了‘黑出租’呢？”被扣车的车主刘先
生大呼冤枉。

当天早上，刘先生顺路在京津城际武清站接同事，一起
去单位在武清的农业基地，但刚接上人就被武清区交通局
武清客管所的执法人员拦住，说是例行检查。随后，刘先生
被带到执法车中，通过询问被查处为涉嫌非法运营，他和同
事怎么解释都没用。

记者在这份带有公章的“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

扣押决定书”中看到，当事人刘先生 2016 年 1 月 14 日在天
津市武清区城际车站驾驶汽车涉嫌无证经营，违反了

《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的相
关规定，并依据第三十四条规定，对刘先生的汽车实施
扣押。

客管部门：查扣证据是公司“油补”
网友们纷纷质疑，执法人员的查扣行为让人难以理解，

难道开私家车接送同事就成了“非法运营”吗？对于同事朋
友之间的搭车行为，这样的执法合理吗？

记者随后联系了武清客管所，一名姓杨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确实因涉嫌非法运营查扣了刘先生的车，但是有车主
和其中一名乘客的两份笔录作为处罚证据。他表示，“是依据
以往的执法经验去查的，而查扣则是依据在询问过程中得知
的刘先生单位每月给他的交通补贴约合每天15元”。

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执法大队大队长张玉华表
示，当执法人员在场站进行询问时，如果车主及乘客说明了

相关情况后，若无实际证据，执法人员则不应再进行纠缠；
单位给职工个人的“油补”，若与运营无关，则不能作为处罚
的依据；车主驾驶私家车接送亲朋好友同事等，如未产生相
关收入，不能视为“非法运营”。

法律人士：建议提起行政诉讼
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强认为，在刘先生的遭遇

中，武清客管所的执法人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被
扣车主权益造成损害，建议刘先生采取行政诉讼的方式，起
诉执法主体单位，并要求赔偿损失。

网友“马蹄声凌乱同学”吐槽说：“这类所谓的非法运
营、客运汽车载货，感觉都很模糊，山东同事回家过年，坐老
乡的车，被抓住说是非法运营；邻居单位大哥，开夏利买6箱
萝卜，被抓住说是客运汽车载货……”

潘强表示，查处非法运营行为的执法主体具有举证责
任，而不需要被查者“自证清白”。如果遇到“随意乱执法”
现象，当事人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

移花接木侵吞千万 无中生有诋毁他人
杭州一房地产老板一审获刑11年

执法人员执法人员：：你是你是““黑出租黑出租””
车主车主：：我冤哪我冤哪
律师律师：：建议行政诉讼建议行政诉讼
网友网友：：执法莫要任性执法莫要任性

新华社 付光宇

因为顺路在车站接了3名同事，而被查处为非法运营、扣车罚款……日前，
一条关于私家车主接同事上班被执法人员认为是“黑出租”的微博引发热议。

业内士人指出，在行驶途中是否产生相关收入是判断车主存不存在运营行
为的关键。法律专家建议，如果对处罚存在异议，当事人可通过行政诉讼的方
式主张权利。

本报记者 高敏

身为公司总经理，周京长却谎称支付拆迁补偿
款、工程款，将公司2000万元巨款“移花接木”到自
己口袋里（本报2014年 07月03日曾作报道），日
前，遂昌法院一审认定周京长职务侵占罪名成立。

另外，法院判决书显示，周京长因与浙江凯恩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凯恩）合作不睦，找
人制定了诋毁浙江凯恩及其董事长王白浪的“叔叔
计划”，捏造其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用89万侵吞
6亿国有资产”的消息，导致凯恩集团商业信誉严重
受损。


